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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—第七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决赛 

理论知识竞赛规程 

 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科学技术部 中华全国总工

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关于举办 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—第七届

全国数控技能大赛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函〔2016〕127 号）精神，2016

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—第七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全国组委会技术工作

委员会特制定相关系列竞赛规程。 

本规程是针对数控车工、数控铣工、加工中心操作工（四轴）、

加工中心操作工（五轴）、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共 5个赛项的理论知

识竞赛而制定。 

1.理论知识竞赛的地位与作用 

数控技术是一门综合应用技术，以数控加工为核心内容，包含

数控加工工艺分析与设计、编程技术、数控机床应用、零件的加工

操作与产品质量检验等关键技术环节，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紧密结

合。因此，要求从业人员不仅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，更要有扎实与

宽泛的理论基础，才能适应先进制造业对高技能应用人才的需求。

在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中，开展理论知识竞赛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

之一。 

2.理论知识竞赛的内容及方式 

2.1 理论知识竞赛试题类别 

第七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理论知识竞赛试题，按职业工种共分

为 3种类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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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数控车工理论知识竞赛试题； 

（2）数控铣削理论知识竞赛试题：即数控铣工、加工中心操作

工（四轴）、加工中心操作工（五轴）3工种共用一套试题； 

（3）数控机床装调维护工理论知识竞赛试题。 

各工种的职工组、教师组和学生组的选手共用一种试题，但竞

赛成绩按参赛组别单独排序。 

2.2 理论知识竞赛方式及时间 

竞赛方式：闭卷、笔试方式； 

分数比例：满分 100 分，占总成绩的 20%； 

竞赛时间：120 分钟； 

竞赛题型：单项选择题、判断题、综合题； 

题型比例：主观题占 20%，客观题占 80%（其中客观题的来源为

试题征集和专家命题两种）； 

竞赛环境：标准教室。 

2.3 理论知识竞赛内容 

（1）数控车工 

机械加工基础知识（零件图试读、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、材料

及其性能、工量刃具的基本知识等）； 

数控机床及其工作原理（机床的基本组成、主要机械结构、数

控原理及系统、伺服系统、机床性能及操作应用）； 

数控加工工艺（零件工艺分析、刀具应用技术、排工艺及工艺

文件的编制）； 

数控编程技术（程序格式及基本指令的编程方法、固定循环与

子程序的应用、简单变量编程、计算机辅助编程技术应用等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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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件加工、检验与质量控制（典型的零件加工方法、实操中无

法竞赛的内容，如薄壁与偏心等零件的加工方法与技巧，加工过程

的稳定性控制、产品质量控制等）； 

其他相关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等内容； 

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、职业道德基本知识。 

（2）数控铣工/加工中心操作工（四轴、五轴） 

机械加工基础知识（零件图试读、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、材料

及其性能、工量刃具的基本知识等）； 

数控机床及其工作原理（机床的基本组成、主要机械结构、数

控原理及系统、伺服系统、机床性能及应用）； 

数控加工工艺（零件工艺分析、刀具应用技术、排工艺及工艺

文件的编制）； 

数控编程技术（程序格式及基本指令的编程方法、固定循环与

子程序的应用、简单变量编程、软件编程与仿真技术应用等）； 

零件加工、检验与质量控制（典型零件加工方法、加工过程的

稳定性控制、产品质量控制等）； 

多轴机床及加工技术； 

其他相关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等内容； 

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、职业道德基本知识。 

（3）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 

机械加工基础知识（零件图试读、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、材料

及其性能、工量刃具的基本知识等）； 

数控机床及其工作原理（机床的基本组成、主要机械结构、数

控原理及系统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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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控机床的电气控制（电路原理、电气元器件特点及功能、伺

服系统、PLC 技术）； 

数控装配与调试（常用的装配方法、机床调试方法、机床参数

设置与修改）； 

数控机床的性能与精度检验（常用的检测设备及方法，机床性

能评价）； 

数控机床的故障诊断与维修知识（常用的故障诊断方法、机床

的机械维护与电气维护方法）； 

其他相关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等内容； 

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、职业道德基本知识。 

3．理论知识竞赛的命题与组卷 

3.1 理论知识竞赛命题思路 

本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的命题，参照各工种（高级工、技师）

国家职业标准的知识要求，围绕数控加工过程所涉及的相关基础理

论知识，以实际应用为重点，突出综合能力的考核。 

    ①以数控加工工艺、数控编程技术、数控机床的操作与维护、

零件加工与精度检验等为核心； 

    ②理论知识竞赛与操作技能竞赛、软件应用紧密联系，相互呼

应，互为补充（如操作技能竞赛中无法进行考核的知识点）； 

    ③试题素材应源于工程，理论联系实际，注重应用能力（如分

析、计算能力，手册、图表的查询等实际能力）的考核； 

④试题以基础理论知识的应用为重点，适当增加新工艺、新技

术等前沿知识内容（比例控制在 5%左右）； 

    ⑤试题的难易程度比例控制约为 6：3：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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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理论知识竞赛试题来源 

（1）客观题来源 

本届大赛的理论知识竞赛客观题有两种来源：征集试题和专家

命题。 

①征题。为了进一步体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与共同参与原则，

理论竞赛客观题可来源于现有国家（省级）职业技能鉴定或竞赛题

库。大赛全国组委会正式向各参赛队所在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征集决赛各项目对应工种（高级工、技师）等级鉴定、竞赛试题

（详见《关于举办 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—第七届全国数控技能大

赛决赛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16〕66 号）），并由

技术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遴选建立客观题试题库，与样题一起予以

公布。 

②命题。除征集的客观题外，再由专家单独进行一定比例命题

，两部分客观题的实际比例在公布样题时给出。 

（2）主观题来源 

理论知识主观题由专家按考核重点单独命题，与实操竞赛一起

同步公布样题。 

3.3 理论知识竞赛的组卷原则 

理论知识竞赛试题以工作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为主要

考核内容，按从图纸阅读至零件加工、检验整个操作过程设计考核

模块。 

（1）数控车工 

试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考核模块： 

① 零件图的识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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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刀具及其选用； 

③ 零件装夹与定位； 

④ 工艺分析与设计； 

⑤ 编程技术； 

⑥ 数控车床及其操作； 

⑦ 加工过程稳定性控制； 

⑧ 工件检测与精度控制； 

⑨ 新技术与其他相关知识； 

⑩ 综合应用技术。 

（2）数控铣工/加工中心操作工（四轴、五轴） 

试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考核模块： 

① 零件图的识读； 

② 刀具及其选用； 

③ 零件装夹与定位； 

④ 工艺分析与设计； 

⑤ 编程技术； 

⑥ 数控铣床/加工中心及其操作（含多轴技术）； 

⑦ 加工过程稳定性控制； 

⑧ 工件检测与精度控制； 

⑨ 新技术与其他相关知识； 

⑩ 综合应用技术。 

（3）数控机床装调维护工 

① 零件图（广义）的识读； 

② 数控机床的机械结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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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数控机床的电器控制； 

④ 数控机床的安装与调试； 

⑤ 数控机床的精度检验； 

⑥ 数控机床的机械诊断与维护； 

⑦ 数控机床的电气诊断与维护； 

⑧ 综合应用技术。 

4．理论知识竞赛规则 

各工种每个参赛选手应在规定的时间，按要求参加理论知识竞

赛，并遵守以下规则： 

（1）参赛选手凭本人身份证和参赛证，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指

定的考场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填写姓名、准考证编号。试卷及答

题卡其他位置不得有任何暗示选手个人身份的信息和标记，否则竞

赛成绩无效，记为零分。 

（2）试题答案需在答题卡指定位置填写，草稿纸由赛场统一提

供，参赛选手自带黑色签字笔、2B 铅笔、橡皮、手工绘图工具及只

有计算功能的计算器，其他任何资料及电子产品不得带入考场，否

则理论知识竞赛成绩无效。 

（3）选手需在理论知识竞赛开考前的规定时间入场，正式考试

开始后选手禁止再入场，考试过程中不允许提前交卷，待考试结束

后裁判收完试题及答题卡，并清点完毕后统一离场。 

（4）考试过程中不允许离开考场，若有特殊原因必须去卫生间

者，须由本场裁判批准和陪同。 

（5）正式答题的开始与结束时间统一以铃声（或哨声）为准。 

（6）理论知识竞赛现场的监考人员，不对试题做任何解释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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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成绩评判规则 

理论知识竞赛由专家组组织裁判评判。评判规则如下： 

（1）答题卡在理论知识竞赛结束后，由组委会组织专门人员对

答题卡进行加密与装订成册后，按工种统一编号，为裁判阅卷评判

做好准备。 

（2）理论知识竞赛的裁判每个工种不得少于 2名；以保证每题

都必须经过两名裁判予以评阅。 

（3）任何一套答题卡都需 2名裁判分别阅卷、单独评分。客观

题两名裁判的评判结果必须完全一致；否则需要进行复查。主观题

按两名裁判的给出的分数进行平均后，记为该题的实际得分；当两

名裁判的分差大于 20%时，需对该题进行复检打分，若仍存在较大差

异，由裁判长进行最终裁决。 

（4）理论裁判组在成绩评判完毕之后，进行电子统计汇总，将

成绩交组委会进行解密及最终成绩汇总。 

（5）整个理论知识竞赛的成绩评定工作，在组委会的监督下，

集体在同一地点同时开展工作阅卷。 

（6）参加理论知识竞赛阅卷的裁判，在工作区域不得使用手机、

相机等电子设备；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与竞赛相关的信息及资料带离

工作区。 


